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台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

台政办函〔2021〕18号

台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关于优化市区经营性用地管理的通知

椒江区、黄岩区、路桥区人民政府，市级有关单位：

为深化“放管服”改革，完善权责统一、运行高效的市区土

地管理机制，进一步健全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城市主体责任

制，传导压实房地产市场调控责任，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

展，加快建设省域开放型高能级中心城市，经市政府同意，现将

市区经营性用地管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强化计划调控。增强市区经营性用地统筹调控能力，统

一编制市区经营性用地出让、储备、做地及资金保障“四个计划”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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统筹安排各区年度经营性用地出让结构、规模、时序，加强“四

个计划”刚性管理，“四个计划”列入各区年度工作目标责任制

考核体系，促进土地市场健康稳定和可持续发展。

二、提高审批效率。缩短审批时限，市区范围内所有商业、

办公、住宅、旅游、娱乐等经营性用地供应由市政府委托各区政

府、台州湾新区管委会审批，报市自然资源规划局备案。其中，

绿心范围内按行政区域分别委托椒江区、黄岩区、路桥区政府审

批。

三、规范审批行为。椒江区政府、黄岩区政府、路桥区政府、

台州湾新区管委会应严格执行土地出让有关规定，进一步完善由

政府牵头、相关部门参与的土地出让协调决策机制，依法依规审

批。坚持公开、公平、公正原则组织出让。严格执行“净地”出

让制度，不具备“净地”条件的一律不得出让。严格执行地价集

体会审制度，土地出让地价应根据土地评估结果，综合考虑房地

产调控要求及房地产市场运行情况集体研究确定。

四、加强监督管理。椒江区政府、黄岩区政府、路桥区政府、

台州湾新区管委会应加强建设用地批后监管，落实建设监管职责，

加强项目建设管理。落实属地主体责任，准确把握政策红线，杜

绝违法违规行为发生。

此次市区经营性用地审批权限委托下放后用章管理按照《台

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市区土地管理有关审批权限委托下放事

项的通知》（台政办函〔2018〕45号）有关规定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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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通知自发布之日起实施。

台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21年 4月 25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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